
[政策四]《国家税务总局 关 于进 一

步加强城镇土地使用 税和土地增值 税

征收管理工作的 通知》（国税发[ 2004]

100 号，以下简称 100 号 文）规定：本通

知下发后 各地要 全 面 清理城镇土地使

用 税的减免规定，属于越权减免的要 立

即纠正并恢复征税；除经批准开发建设

经济适用 房的 用地外，对各类房地产 开

发用地一律不得减免城镇土地使用 税。
解读：100 号 文是在 我国 一些行业

和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国

家采取多项措 施加大 对包括房地产 业

在 内的部 分行 业 的 宏 观调 控力度的 背

景下 出台的。100 号文的这一规定着意

于配合国家开展土地市场的 治理 整顿，

通过有效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 作 用 ，

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用地的税收征管，加

大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力度，以促进

房地产 开发企 业 强 化管理 和合理 利 用

其所拥有的开发项目用地。同 时，这一

规定也有 利 于各地 税务机关 在 减免房

地产 开发用 地城镇土地使用 税问题上

统一执法尺度，实现地区之间 和房地产

开发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根据此项规

定，目前除 了经批准开发建设经济适用

房的 用 地的城镇 土地使用 税减免权由

地方保 留 外，其 他各类房地产开发用地

一律应征收城镇土地使用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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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与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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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是指能够反映交易对象守信状况和守信能力的

信息，会计信息则是指能够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两

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

1、信息载体。信用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后最终形成规范的

书面文件——征信报告。根据信用信息的详尽程度，征信报告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普通商业信用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和专题

信用报告。商业信用报告包含基本的信用信息，它能使企业了

解客户的概貌，供常规、小额交易或用于新的贸易关系的建

立。深度研究报告内容详尽、全面、准确，综合性极强，它主要

用于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或大额交易、信贷等。专题信用报

告包括银行信用 、企业付款信用、行业现状、品牌竞争力等多

种专项信用分析，它主要满足客户的特定目的和需要。而会计

信息是通过凭证、账簿等载体的转换，最后以财务会计报告的

形式对外报送。财务会计报告按照会计信息反映的不同内容

分为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

等。

2、信息采集的主体与服务对象。信用信息是由专门的中

介机构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其主体为征信机构，如北京国富泰

企业征信公司、中华征信所等。对征信机构而言，征信是一种

受委托的调查，其过程包括采集信用信息、统计处理信用信

息、现场核实信息的正确性以及形成信用报告。信用报告作为

一种商品，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委托单位（一般是授信单位），以

使其迅速了解调查对象的信用情况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会

计信息由企业或单位的财务人员收集整理，最终形成的财务

会计报告服务对象较多，包括政府部门、投资者 、债务人以及

与本企业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等。

3、采集的内容。以商业信用报告为例，一般普通的商业信

用报告大体要求以下三方面信用信息：经营管理信息、财务信

息和宏观经济信息。经营管理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生

产采购和销售情况等，重在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及偿还

债务的能力；财务信息包括会计报表和银行往来情形，重在债

权的确保；宏观经济信息则包括一切可能影响企业经营的外

在因素。会计信息反映企业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

中经济资源的占用、收入的取得、纯收入的实现与分配等都是

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的，因此会计信息大部分都是量

化信息，信用信息中经营管理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大部分都

用文字来描述，属于非量化信息。

4、采集的渠道。会计信息源于企业实际的经济活动，会计

主体利用会计核算方法对经济业务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也

就是将大量的经济数据转化为会计信息的过程。相对于会计

信息而言，信用信息的来源分散且十分广泛，它不仅仅来源于

目标公司内部，还来源于行业协会、工商管理、银行、税务等部

门，若委托单位是进出口企业，征信机构还可通过各国驻华使

馆商务处、我国驻外使馆商务处、贸易协会或贸易代办处查

询。

5、法律责任。征信报告所反映的信用信息是征信机构通

过各种渠道汇总而来的，报告内容有时会与事实有一定出入，

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的调查报告都在报告的开头做出申明：

“报告只供参考，不作为决策的最后依据；同时，不作为任何法

律文书和证明出现。如出现偏差，资信调查机构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财务会计报告中包含的会计信息是企业实际经济活

动的汇总，报告内容中的各项会计指标和会计数据必须真实、

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财务收支和财务成果等全面情

况。《会计法》中明确规定：“伪造 、编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

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东北 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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